株洲市渌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株渌市监处罚〔2025〕14号

当事人：株洲市渌口区子克辰百货店（个体工商户）；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0221MAED48CUXD；
经营场所：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南洲镇江边村南洲产业园B2栋1单元5楼9265室；
经营者：王玮，女，1990年6月4日出生，籍贯：江苏省沭阳县；
身份证件号码：3213XXXXXXXXXXXXXX；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服装服饰零售；服装服饰批发；棉、麻销售；林业产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游艺及娱乐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办公设备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家具零配件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针纺织品销售；鞋帽零售；化妆品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日用品销售；礼品花卉销售；母婴用品销售；钟表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箱包销售；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户外用品销售；珠宝首饰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照相器材及望远镜零售；乐器零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二手日用百货销售；家用视听设备销售；日用家电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通信设备销售；五金产品零售；灯具销售；家具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洁具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旧货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皮革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皮革制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个人互联网直播服务；美发饰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bookmark: _GoBack]2025年4月-7月，我局陆续收到“湖南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转来的投诉举报单5份，株洲市12345市长热线来电交办单5份，投诉举报当事人在拼多多平台上经营的店铺“淮海果树苗木培育场”销售的苗木种子与广告宣传的不一致，涉嫌虚假宣传等问题。2025年5月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据线索到当事人的经营场地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未在营业执照核准的经营场所开展经营活动，于2025年5月6日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至2025年5月29日，执法人员到当事人的经营场地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仍然未在营业执照核准的经营场所开展经营活动。当日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责令改正通知书》（株（渌）市监责改〔2025〕0529-3号），要求当事人在2025年6月10日前改正。2025年8月4日，执法人员再次来到当事人核准的注册经营场地进行现场检查，未见变更迁回，也未办理注销登记。本局于2025年8月4日予以立案调查，通过现场核查、查询登记档案等方式调查，现已查明：当事人于2025年2月25日向株洲市渌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设立个体经营户登记，经登记机关核准，名称：株洲市渌口区子克辰百货店；经营者：王玮；经营场所：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南洲镇江边村南洲产业园B2栋1单元5楼9265室，资金数额为1万元。当事人设立登记后，未在实际的登记地址经营，且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市场主体变更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跨登记机关辖区的，应当在迁入新的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前，向迁入地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的规定，存在主观故意。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一、湖南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投诉举报单5份，株洲市12345市长热线来电交办单5份。证明案件的来源、当事人连续被消费者举报、投诉，涉嫌违法行为无法查证，消费纠纷无法解决，情节严重的事实；
二、个体工商户登记基本信息表一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三、株洲市渌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住所（经营场地)现场检查记录表三份，现场检查照片打印三份，《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和物流轨迹查询截图打印一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住所经营，且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事实；
四、南洲产业园入驻企业名单一份，证明当事人没有入驻该产业园；
以上证据均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并分别由提供人签名、盖章确认，符合法定形式，与违法事实相关，我局予以采信。
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我局在作出处罚决定前的2025年9月5日向当事人依法送达了株渌市监罚告〔2025〕14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处罚内容，并告知了当事人有陈述、申辩、对证据发表意见，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陈述、申辩，未对证据发表意见，也未要求听证。
综上，我局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市场主体变更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跨登记机关辖区的，应当在迁入新的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前，向迁入地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的规定，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 市场主体未依照本条例办理变更登记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的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 市场主体未依照本条例办理变更登记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鉴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经营场所常驻和经营，在收到《责令改正通知书》后逾期未改正违法行为，连续被消费者举报、投诉，涉嫌违法行为无法查证，消费纠纷无法解决，情节严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 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第三十四条 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应当向社会公布。参照《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一章市场主体登记监督管理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五、违法行为：市场主体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办理变更登记的【裁量基准】4．从重情形：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的裁量基准。经研究，决定吊销当事人（株洲市渌口区子克辰百货店）的营业执照。
依照《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项、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的规定现拟将当事人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并实施相应管理措施。列入期限自做出决定书之日起，自列入期满一年后，当事人可依据《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向本局申请提前移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停止公示相关信息并解除相应管理措施。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株洲市渌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0月21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交信用监管股。
